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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 2015 年中央 1 号文件和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

厅印发〈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

营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中办发〔2014〕61 号）有关精神要求，现

就认真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 

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、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

村的基本经营制度，近年来，各地围绕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，按

照有关法律政策要求，积极开展土地承包管理服务工作，保持了

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，为发展现代农业、维护农村稳定奠定

了坚实的制度基础。但是，随着工业化、信息化、城镇化和农业

现代化深入发展，因历史原因形成的承包地块面积不准、四至不

清等问题逐渐显现，成为制约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“四化”同步

发展的突出问题，必须高度重视，认真加以解决。 

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是集中开展的土地承包经

营权登记，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、保护农民土地权益、促进

现代农业发展、健全农村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性工作，事关农村

长远发展和亿万农民切身利益。开展这项工作，有利于强化对农

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，稳定农民土地经营的预期，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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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的财产性收入；有利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，激发农村生

产要素的内在活力，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，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

营；有利于完善农村社会管理，妥善解决土地承包的突出问题，

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，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。各地区、各部门

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，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，把它作为全面

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任务，作为一件非做不可，必须做好的大事，

从农村的实际出发，深刻认识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

工作的重大意义，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，

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做实做细这项工作。 

二、进一步明确总体要求 

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，必须准确把握

中央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精神，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

度，按照保持稳定、依法规范、民主协商、因地制宜的原则，采

取中央统一部署、地方全面负责的办法，积极稳妥地推进。要通

过确权登记颁证，解决好承包地块面积不准、四至不清、空间位

置不明、登记簿不健全等问题，为开展土地经营权流转、调处土

地纠纷、完善补贴政策、进行征地补偿和抵押担保提供重要依据；

要通过确权登记颁证，建立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、转让、

互换、变更、抵押等内容的登记制度，确认农户对承包地的占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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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、收益等各项权利，强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；要

通过确权登记颁证，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应用平台，实

现对土地承包合同、登记簿和权属证书管理的信息化，加强土地

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成果的应用，方便群众查询，利于服务管理，

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。 

各地要按照中央要求，在稳步扩大试点的基础上，用 5 年左

右时间基本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。要结合当地

实际，科学制定工作方案，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，先易后难，试

点先行，分期分批地推进，既不能急于求成，也不要等待观望，

确保进度服从质量。对一些试点工作有基础的地区，要认真总结

经验，加强监督检查，抓紧健全制度，为整体推开创造条件；对

一些先期已开展过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地方，可以对照这次土地

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要求，本着缺什么、补什么的原则进行

完善；对一些少数民族及边疆地区，可以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

下，从当地实际出发，合理安排时间进度。 

2015 年继续扩大试点范围，在 2014 年进行 3 个整省和 27

个整县试点的基础上，再选择江苏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、甘肃、

宁夏、吉林、贵州、河南等 9 个省（区）开展整省试点。其他省

（区、市）根据本地情况，扩大开展以县为单位的整体试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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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进一步把握政策原则 

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，政策性、专业

性强，既要解决问题，又要防止引发矛盾，必须把握好政策原则，

得到群众认可，经得起历史检验。 

（一）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。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

记颁证，是对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的进一步完善，不是推倒重来、

打乱重分，不能借机调整或收回农户承包地。要以现有承包台账、

合同、证书为依据确认承包地归属。对个别村部分群众要求调地

的，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慎重把握、妥善处理。对于确因

自然灾害毁损等原因，需要个别调整的，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和程

序调整后再予确权。 

 （二）坚持以确权确地为主。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，要坚持

确权确地为主，总体上要确地到户，从严掌握确权确股不确地的

范围，坚持农地农用。对农村土地已经承包到户的，都要确权到

户到地。实行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条件和程序，由省级人民政府有

关部门作出规定，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益。不得违背农民意

愿，行政推动确权确股不确地，也不得简单地以少数服从多数的

名义，强迫不愿确股的农民确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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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坚持依法依规有序操作。按照物权法定精神，严格执

行《物权法》、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、《土地管理法》等法律法

规和政策规定，按照农业部制发的相关规范和标准，开展土地承

包经营权调查，完善承包合同，建立登记簿，颁发权属证书，确

保登记成果完整、真实、准确。对确权登记颁证中的争议，有法

律政策规定的，依法依政策进行调处。对于一些疑难问题，在不

违背法律政策精神的前提下，通过民主协商妥善处理。权属争议

未解决的，不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。加强土地承包

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的保密管理，保护土地承包权利人的隐

私。 

（四）坚持以农民群众为主体。农民群众主动参与、积极配

合是搞好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关键。要做深入细致的

宣传、动员和解释工作，让农民充分了解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目

的、意义、作用和程序要求，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，变

“要我确权”为“我要确权”。特别要注意组织老党员、老干部

参与确权登记颁证工作，充分发挥他们熟悉情况、调解纷争的积

极作用。村组集体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方案，要在本

集体成员内部充分讨论，达成一致，切实做到农民的事让农民自

己做主。承包地块面积、四至等表格材料要经过农户签字认可。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704


